附件3

巫山县征地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

单位：元/平方米  
	区片
	范围
	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

	Ⅰ
	高唐街道、龙门街道、巫峡镇城市规划区内。
	4050

	II
	高唐街道、龙门街道、巫峡镇城市规划区外，大昌镇、官渡镇、骡坪镇、福田镇、双龙镇、庙宇镇、抱龙镇、龙溪镇、铜鼓镇、官阳镇、两坪乡、建平乡、曲尺乡、大溪乡。
	2100

	III
	笃坪乡、三溪乡、平河乡、培石乡、红椿土家族乡、邓家土家族乡、当阳乡、金坪乡、竹贤乡。
	1700




